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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抽查工作指南（2022年）

1.被抽查企业需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（以下

简称：评价工作系统）上传上一年度末《企业职工人数统计表

（注明科技人员数）》《资产负债表》《损益表》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A107012）》等证明

材料。

2.对抽查中发现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基本条件、不配合

集中抽查、不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明材料或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等

行为的企业，请评价工作机构将此企业信息报送当地省级科技

管理部门，由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按程序撤销该企业入库登记编

号并在评价工作系统进行公告。

3.对于抽查中因不配合集中抽查、不提供符合要求证明材

料而被撤销编号的企业，以后年度再次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评

价时，需按当年最新情况补充提交抽查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4.对于抽查材料中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

申报表(A类A701012)”，如企业在汇算清缴中没有享受研发费

用加计扣除导致无法上传该表的，请上传企业2021年度“研发

支出”辅助账汇总表或其他财务软件导出的研发项目辅助账汇

总表。

5.企业上传的抽查材料必须加盖单位公章。“其他材料”

主要上传可能影响企业入库资格的证明材料，由企业自行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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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上传。

6.需核对企业上传的《企业职工人数统计表（注明科技人

员数）》中的职工总数是否超过500人，如果职工总数、科技

人员数与评价信息不一致，需手动输入职工总数、科技人员数，

重新计算评价分数。

企业职工人数统计表

总计 职工总数**人 科技人员**人

序号 职工姓名 是否是科技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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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需重点核对《资产负债表》中，资产总计是否超过两亿

元。若超过两亿元，则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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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需核对《利润表》或《损益表》中主营业务收入是否超

过两亿元，以及和评价信息表内的营业收入是否一致。若金额

超过两亿元，则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求。若主营业务收入

和评价信息表内的营业收入不一致，则需要手动输入主营业务

收入，重新计算企业评价分数。

需核对《利润表》或《损益表》中主营业务成本和评价信

息表内的营业成本是否一致。若主营业务成本和评价信息表内

的营业成本不一致，则需要手动输入主营业务成本，重新计算

企业评价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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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需核对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内年度研发费

用小计和评价信息表中研发费用是否一致。若不一致，则需手

动输入年度研发费用小计，重新计算企业评价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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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若企业不能提供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

则需要提供《研发费用辅助账汇总表》。需核对《研发费用

辅助账汇总表》中研发费用支出总额和评价信息表中的研发

费用总额是否一致。若不一致，则需手动输入研发费用支出

总额，重新计算企业评价分数。


